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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组专门委员会办事细则（A6） 

2002 年 7 月 1 日第一版 

铁组铁路总局长（负责代表）会议第十七次会议 

（2002 年 4 月 22-26 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柏林） 

和铁组第三十届部长会议（2002 年 6 月 11-14 日， 

立陶宛共和国，维尔纽斯）核准 

 

根据铁组章程，制定铁组专门委员会办事细则（下称办

事细则）如下： 

第一条 总则 

1. 铁组专门委员会（下称专门委员会）是铁组工作机关。 

2. 专门委员会主席根据领导机关关于专门委员会主席

和专家以及常设工作组专家席位在铁组成员间分配的决议,

从铁组委员会（下称委员会）的专家中任命。 

3. 以铁组成员代表身份派驻委员会的专家组成专门委

员会工作机构。 

4. 专门委员会根据铁组领导机关核准的工作纲要进行

工作。专门委员会工作纲要和工作计划草案由专门委员会编

制。工作计划中应包括问题的准确表述、该年度工作量，并

注明专题主持者和参加者、执行期限及通过决议的级别。 

专门委员会工作计划草案根据铁组部长会议成员和铁组

铁路总局长（负责代表）会议成员授权代表会议议事规则第二

条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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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专门委员会根据铁组范围内所缔结协定和协约规定

的程序并按照本办事细则第九条通过决议的办法开展与这

些协定或协约相关的工作。 

6. 为就某些问题编制材料和此后由专门委员会对其进

行审查，可召集铁组成员专家会议。个别情况下，可召集由

铁组成员代表组成的条文小组会议。 

这些会议的召开地点和日期，应由专门委员会工作计划

规定。 

7. 专门委员会可建议成立临时专家工作组。该建议需经

铁组部长会议成员和铁组铁路总局长（负责代表）会议成员

授权代表会议核准。 

8. 本办事细则未作规定的问题，适用铁组基本文件的

规定。   

9. 本办事细则适用于专门委员会和其他规章未规定办

法的其他会议。 

第二条 专门委员会的构成 

1. 专门委员会由铁组成员任命团长的各代表团组成。 

2. 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由专门委员会主席领导，专门委员

会主席： 

负责准备并及时寄送会议材料和向领导机关提交的材料； 

通常履行专门委员会会议主席的职能； 

根据铁组成员的提案编制工作纲要和工作计划草案，以

及对某些专题研究工作进行拨款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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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专门委员会专家的工作。 

第三条 会议的筹备 

1. 负责准备提交铁组工作机关会议讨论材料的铁组成

员在不晚于该会议召开前两个月向专题参加方和委员会领

导寄送材料。经商定，材料可采用电子方式寄送。 

2. 委员会领导在不晚于该会议召开前一个月将专门委

员会工作机构编制的材料，包括会议议程草案寄送铁组参加

成员。如代表团未达到会议召开有效条件所要求的数量，委

员会领导提前 15 天将取消本次会议一事通知铁组成员。 

3. 根据铁组成员的提案并与铁组有关成员书面商定后，

专门委员会主席可作出更改计划内会议地点和日期或取消

会议的决定，也可作出召开计划外会议的决定，同时确定其

举办地点和日期。 

第四条 参加会议 

1. 铁组成员代表团参加专门委员会会议。 

2. 参加会议的铁组成员确定各自代表团的组成。 

3. 在某些情况下，铁组成员代表团组成中可包括委员会

专家，但此事应以书面形式向委员会领导确认，并且不应对

专家在委员会履行自己的职责造成困难。 

4. 根据核准的工作计划，委员会领导向观察员代表、加

入企业、共同工作组参加方，以及与铁组有合作协议的国际

组织发出邀请。如没有这样的协议，邀请这些国际组织必须

征得铁组所有成员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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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铁组专题主持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为保证完成工作，铁组专题主持成员： 

根据收到的提案编制或准备汇总材料和相应提案； 

在专门委员会工作计划规定期限内向专题研究参加者

和委员会领导寄送材料。经商定，材料可采用电子方式寄送； 

有义务参加该专题会议； 

履行专题临时工作组主席的职能； 

在专家会议上通报工作进程并主持专题讨论。 

向专题研究参加者征询并索取必要的材料。 

第六条 专门委员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1. 参加专门委员会工作的铁组成员有权： 

提出提案； 

阐述自方意见； 

参加表决。 

2. 参加专门委员会工作的铁组成员有义务： 

积极并建设性地参加专门委员会会议工作； 

按专门委员会工作计划及铁组领导机关会议决定和决

议规定的期限完成工作； 

及时答复主持者就所研究专题提出的问题； 

应会议主席的请求，以书面形式提出自方意见； 

按规定期限施行商定的协议和通过的决议，并将此事通

报委员会领导。 

第七条 会议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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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会议议程包括： 

专门委员会现行工作计划规定审查的问题； 

铁组成员或委员会领导在不晚于会议召开前两个月建议

审查的问题； 

会议召开前两个月内提出的或会上直接提出的问题。 

2. 会议议程在会上按会议参加者的多数票通过，但会议

召开前两个月内提出的或会上直接提出的问题除外，关于这

些问题的决议需一致通过。 

3. 根据某些代表团的愿望，其对议程的意见写入会议议

定书。 

第八条 会议 

1. 铁组委员会领导召集专门委员会会议，审查属专门委

员会活动范围内的问题。 

2. 如需要研究涉及铁组几个专门委员会和常设工作组

的问题，可召集铁组工作机关联席会议。 

3. 必要时，专门委员会在其会议上可成立条文小组，审

查某些问题，起草、编制会议决议、建议和议定书草案。  

4. 条文小组由专门委员会全体会议推选的会议参加者

领导。 

5. 专门委员会审查铁组成员代表会议、专家会议和条文

小组会议的议定书，编制决议和建议草案，赞同并将其提交

铁组领导机关审查，必要时提交委员会主席，以便按铁组委

员会办事细则第四条第 2 项所载程序通过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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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专门委员会编制的决议和建议草案，应连同关于其施

行日期和办法的提案一并提交。 

7. 专门委员会会议一般在委员会举行或应邀在铁组成

员国举行。 

8. 专门委员会会议在委员会举行时，费用由委员会负

担。在其他情况下，会议费用，包括应会议举办者请求派

遣委员会技术服务人员的差旅费，由会议举办国的铁组成

员负担。 

第九条 会议的有效性和表决办法 

1. 如有不少于三分之二的专题参加者出席专门委员会

会议，会议即为有效。 

如参加专题研究工作的铁组成员代表团出席专家会议

的数量达到不少于三分之一，会议即为有效。 

2. 关于会议议程的决议和建议草案，按与会代表团三分

之二法定多数票通过，但下列问题除外： 

铁组范围内签署的协定和协约中需由这些协定和协约

各方一致通过的修改补充事项； 

需由铁组成员一致通过的财务问题。 

3. 关于确定工作（专题）主持者和参加者以及建议的工

作完成期限的决议草案，在征得应完成预定工作的有关代表

团同意后方可通过。 

4. 每一铁组成员代表团在会上表决时拥有一票表决权。 

如铁组成员代表团拥有另一铁组成员的书面授权，则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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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在专门委员会该次会议上有权代表该铁组成员（不超

过一个）的利益，并享有这个成员的表决权。铁组成员应在

会议召开前将此事书面通知委员会领导。 

5. 会议实行公开表决，并按代表团的俄文字母顺序依次

进行。 

同时，会议还可对未参加专门委员会会议的那些成员

以书面形式寄来的铁组某些成员对该专题的正式观点给予

关注。 

第十条 会议主席的权利和义务 

1. 专门委员会会议由专门委员会主席主持，其不在时由

委员会相关领导人主持，他们都不在时，由该次会议上推选

出的某一铁组成员的代表主持。 

2. 专家会议由专门委员会主席或从事该专门委员会活

动范围内问题的专门委员会专家主持，或者由该次会议上推

选的某一铁组成员的代表主持。 

3. 会议主席应保证在会上遵守铁组基本文件规定、铁组

领导机关决议和本办事细则。 

4. 如会议主席同时是铁组成员代表团团长，则他在自己

发言时必须明确，何时以会议主席身份发言，何时以自方代

表团团长身份发言。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要作为铁组成员代

表团团长签署会议议定书。 

5. 如会议主席同时是铁组参加成员代表团团长，则他参

加表决。其余情况下，会议主席拥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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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条文小组会议上推选的领导人应遵守会议主席关于

履行该领导人职能和任务的指示。在条文小组范围内，他们

享有类似会议主席的权利。 

7. 专门委员会会议在委员会召开时，专门委员会专家有

义务协助会议主席履行主席职能。 

8. 会议主席负责编写会议议定书或记录，其中应简要反

映议程中各项问题的审查情况。主席有权提请代表团以书面

形式提出各自的单独意见，以便将其列入议定书或记录。主

席保证按个别代表团的请求将其意见列入议定书或记录。 

第十一条 会议文件 

1. 专门委员会会议编写议定书，专门委员会范围内召开

的其他会议，由该次会议的参加者决定编写议定书或记录。 

2. 专门委员会会议议定书用会议使用的工作语文编写。 

3. 议定书或记录应包括： 

会议议程； 

会议参加者名单； 

反映各项议程的审查情况和结果； 

通过的决议和建议草案条文； 

个别代表团的声明。 

4. 会议议定书由铁组成员代表团团长和会议主席签字。 

会议参加者在议定书签字后直接领取纸版和电子版的

议定书副本。 

委员会通过电子邮件向铁组成员寄送会议议定书。必要

时，向铁组成员寄送会议议定书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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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会议记录由会议主席编写并签字。与会者领取电子版

的会议记录。 

委员会向铁组成员发送电子版的会议记录。应与会者和

铁组成员的请求，向他们寄送会议记录副本。 

6. 会议主席将议定书或会议记录的正本寄送委员会保存。 

第十二条 语文 

1. 专门委员会会议的工作语文是中文和俄文。 

铁组每一成员、观察员和加入企业有权使用其他语文。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应保证译成任何一种工作语文。 

2. 如会议在委员会以外举行，会议组织者应保证口头译

成工作语文。 

委员会应保证在三周内完成会议文件的工作语文笔译

和打印工作。 

3. 如签订有合作协议的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专门

委员会会议，并且协议中规定了语文使用问题，则适用该协

议的规定。 

第十三条 附则 

1. 本办事细则根据部长会议参考总局长会议建议作出

的决议进行修改和补充。 

2. 本办事细则用中文和俄文写成。这些语文文本具有同

等效力。在条文解释上发生分歧时，以俄文文本为准。 

 

（校核：程广远） 


